
 

 
371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

乙、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林委員國正，鑒於八仙樂園氣爆案已導致一死五百餘人傷，

且傷者又多為學生。在遭受粉爆事變後，重症傷患學生日後除須

面臨龐大的醫療復健費用外，更可能因過重的傷勢終生無法投入

職場，在多重經濟壓力下，對於申辦學貸的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

。因此，本席強烈要求教育部及金管會應儘速與承貸銀行召開聯

合會議，針對重症學生之就學貸款後續還款、協商及評估減免乙

案，進行專案研究及通盤檢討，提出先期因應解決辦法，以宣示

政府落實救助受災者權益的決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就學貸款案中，如背負債務學生因故無法按期攤還本息時，必須主動向承貸分行洽商，而

涉及還款金額、期限及相關還款條件之變更，亦須遵循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並於邀同連

帶保證人共同簽訂增補約據或其他相關文件後，再依新的約定條件履行。 

二、貸款學生如逾期未還款者，承貸銀行將會對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提起訴訟求償，金融聯

合徵信中心則會將貸款學生及連帶保證人之資料建檔，列為金融債信不良往來戶，並開放

給各金融機構查詢。 

三、上述債協程序相當繁雜，於重症傷患學生復學畢業後，相關之程序對於學生及其家屬實屬

一大精神及經濟上的負擔，而家屬在面對債協處理程序稍有不慎，更會使受災家屬及學生

面臨信用上及經濟上的不利益。 

四、此外，受難家屬日後除必須面臨龐大的醫療復健費用外，重症傷患學生於復健期中面對求

職困境亦是一大難題，多重經濟壓力下，對於申辦學貸的家庭無異於雪上加霜；而強制要

求重症傷患學生俱備一般勞動者之還款能力並於期限內清償，更是對重症傷患學生最無情

的苛求。 

五、綜上所述，教育部及金管會應儘速與承貸銀行招開聯合會議，針對被害學生就學貸款後續

還款及債協案件，進行專案研究及通盤檢討，提出先期因應解決辦法，以宣示政府落實救

助重症傷患學生權益的決心。 

（二）本院林委員國正，有鑑於日前所發生八仙樂園粉塵閃燃、氣爆事

件，造成 519 人輕重傷，嚴重灼傷者高達 202 人；也由於氣爆關

係，所有傷患均為燒燙傷患者，更有數十名傷患三度燒燙傷面積

達 60%以上。為盡可能搶救傷患並減少傷患家屬負擔，行政院除

應將此次事件之傷患所需醫療資源以專案處理不納入各院健保總


